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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密管理

1、华认认证在《信息管理控制程序》中对于认证活动中所涉及的“保密”要求进行规定。

2、华认认证涉及到保密要求的人员包括：维护公正性委员会成员、管理人员、市场开发和

客户服务人员、审核员、审查员、技术专家及聘请的同行专家。

3、保密措施及安全管理

3.1 华认认证制定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书或承诺书，凡与认证活动有关的人员都应签署保密

协议，并监督其执行情况。

3.2 华认认证在与认证客户签订认证合同时提供公开文件，将拟对公众公开的信息提前告知

客户，对所有其他信息提前做出保密承诺。

3.3 除 CNAS-CC02、CNAS-CC01 文件有要求外，关于特定客户或个人的信息，未经书面

同意，不得向第三方披露。当法律要求本公司向第三方提供保密信息时，除法律限制外，应

将拟提供的信息提前通知有关客户和个人。

3.4 华认认证要向其它机构（如认可机构建立在同行评审基础上的协议集团）公开保密信息

时，应通知其客户。

3.5 来自其他途径，如：投诉信息、监管机构的监管信息中关于客户的信息保密要求，华认

认证在《信息管理控制程序》和《申诉、投诉与争议处理程序》中分别予以规定。如有泄密

情况发生，由公司总经理指定专人组成调查小组对泄密事件进行调查，并做出具体的处理决

定。并由小组决定采取措施及补救方法。

3.6 本公司配置了必要的设备设施，用于保管在公司的保密信息，如客户档案类的文件和记

录的保管和储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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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保密承诺

遵守有关保密规定，维护受审核、审查方的合法权益，确保认证的公正性，本机构承

诺：

1、保密范围：

1.1 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要求的保密范围；

1.2 认证活动中所知悉的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和技术秘密；

1.3 受审核、审查方的保密信息（如：经营、管理、技术），包括从受审核、审查方以外其

他的来源（如：投诉者、监管机构、认证项目中的同行专家）获得的关于受审方的保密信

息；受审核、审查方已公开、或与受审核、审查方商定公开的文件和信息以及法律要求等除

外。

1.4 已签订合同的有关信息和通过认证前的进度动态；

1.5 认证审核、审查过程的文件、资料、记录；

2、本机构的管理人员、市场开发和客户服务人员、审核员、审查员、技术专家及聘请的同

行专家等均遵守保密承诺：未经受审核、审查方书面同意不向第三方泄露有关信息。

3、应法律方面、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部门、认可机构、中国人证认可协会、国家有关政

府部门的要求需提供的与认证有关的信息和/或与认证有关的资料时，除非法律禁止，否则本

机构按规定告知相关客户。 

4、受审核、审查方有权提出必要的保密、禁入区等方面要求，并要求进入受审核方场所的

审核、审查组及相关人员执行保密承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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